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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结构金奖”评选与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和《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打造钢结构行业的“中国品牌”，全面提升钢

结构的工程质量水平，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中国钢结构金奖”是根据国务院原行业纠风办公室批

准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评比达标保留项目的通知》文件要求设

立的，是 2017 年 3 月国家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一期《全

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的保留项目；代表我国钢结构工程质

量先进水平。

第三条 “中国钢结构金奖”的主办单位为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周期为两年一届，每届获奖工程数量不超过 200 项；获奖单位、

个人为获奖工程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和主要

参建单位及有关单位项目负责人等。

第四条 本管理办法制定依据是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

关规范、标准。“中国钢结构金奖”的评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

第五条 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钢结构金奖”评选由该

地区自行组织；其评选办法及评选结果，需报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备案。

第二章 评选组织和程序

第六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成立由行业的质量管理专家、施

工安全专家、工程焊接专家、工程项目管理专家、建筑结构设计专家

等组成“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委员会。

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制定评审办法，并经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协会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七条 “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名，副

主任委员 4～6 名，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根据民主评议，从钢结

构专家库中选取聘任；设委员若干，从钢结构专家库中随机抽选聘任。

任期 4 年。

第八条 “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中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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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承担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第九条 评审程序

（一）参评“中国钢结构金奖”由企业自愿申报，经有关行业协

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或有关主管部门（政府、上级公司等）推荐

后参加评选。

（二）“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委员会秘书处对申报工程的合法

性、合规性和工程规模进行审查，并写出审查报告。对符合评选条件

的工程，由评审委员会从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结构专家库中，随

机抽选专家成立现场考评专家组进行现场考评。评审委员会秘书处负

责现场考评的组织工作。

（三）现场考评专家组负责考评工程项目：按照考评要求到现场

进行核查，写出考评报告；提出专家组的建议、意见；并对项目进行

考核评分。

（四）由“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委员会组织专家对完成现场

考评的工程项目进行会议评审：审阅秘书处的审查报告，咨询现场考

评专家组的意见，根据项目的现场考评情况对项目进行评议，以无记

名投票的方式评出入选“中国钢结构金奖”的工程。

（五）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官方网站对入选的“中国钢结构金

奖”工程进行七天的公示。公示期间反映有问题的工程一经查实，取

消其“中国钢结构金奖”资格；公示期间社会各界无异议的工程，正

式授予“中国钢结构金奖”的荣誉，颁发奖杯、证书，并进行表彰、

宣传。

第三章 评选条件

第十条 申报参评“中国钢结构金奖”的工程，必须符合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一）符合政府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且工程项目取得施工许可

证；

（二）钢结构工程的承包施工没有违法发包、转包、违法分包及

挂靠等违法行为；

（三）钢结构工程已通过施工验收，质量符合有关要求和规定；

（四）项目经理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五）项目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因拖欠工程款、拖欠务工人员工资

或劳资纠纷而造成恶性的案件；未有各种违背诚信经营的行为而被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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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曝光的或被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团体组织、政府主管部门处罚的。

第十一条 参评工程规模要求：

（一）多高层钢结构（不包括住宅）建筑：钢结构工程量在6000

吨（含）以上，或建筑高度超过200米（含）。

（二）大跨度钢结构建筑：钢结构的最大覆盖投影面积应在8000

平方米（含）以上。

（三）单层钢结构建筑：跨度大于33米（含），或建筑面积30000

平方米（含）以上。

（四）钢结构住宅：建筑面积10000平方米（含）以上的单体或

50000平方米（含）以上的住宅小区工程。

（五）钢结构桥梁：全长1000米（含）以上，或跨度60米（含）

以上，或钢结构量2000吨（含）以上。

（六）其他钢结构建筑或构筑物：未包含在上述（一）—（五）

条的建筑工程和土木工程的钢结构（如塔桅钢结构、电厂钢结构，水

工钢结构、海洋钢结构等），原则上单体结构用钢量2000吨（含）以

上。

第十二条 下列工程不列入评选范围：

（一）参加过“中国钢结构金奖”评选已落选的工程。

（二）发生过建设工程安全、质量事故的工程。

第四章 现场考评

第十三条 “中国钢结构金奖”的现场考评采用评分制。

第十四条 考评内容包括工程质量与管控、施工难度、技术创新、

工程管理等四个方面。其中：工程质量与管控为 100 分，施工难度为

10分，技术创新为 25分、工程管理为 15分，满分为 150 分。

第十五条 考核评分标准：

（一）工程质量与管控：要求工程材料、钢结构的建造符合国家

现行规范、标准和设计要求及合同约定；工程质量管理科学高效，质

量优于现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的规定；施

工资料记录准确、规范、齐全。最高得分为 100 分。

（二）施工难度：根据工程建筑或结构的造型、结构体系、焊接

难度、构件制造、现场安装等方面的情况评分。最高得分为 10分。

（三）技术创新：项目推动技术进步、取得科技成果的综合评价；

鼓励项目积极应用 BIM 技术、进行装配化建造等新技术；鼓励项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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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QC等专题质量管理活动，提高工程质量。最高得分 25分。

（四）工程项目管理：管理体系（质量、安全、劳务等）健全，

运行有效；工程管理人员和关键岗位操作人员须按相关规定、要求持

有合格有效的资格证书；企业管理层对项目管控有效；现场安全、文

明、绿色环保。最高得分 15分。

第十六条 总分低于 120 分的，或工程质量与控制项考评得分低

于 85分的工程不得参加评审委员会组织的会议评审。

第五章 境外工程评选

第十七条 对中国企业（包括港澳台）在境外建设的优质钢结构

工程进行评选表彰的目的是使“中国钢结构金奖”充分发挥其正能量，

推动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第十八条 境外工程评选要求

（一）境外工程申报评选“中国钢结构金奖”，除遵循评选办法

外，且 70%的制造加工是在中国完成的。

（二）申报工程应有一定的特色，技术含量高，更是当地的标志

性建筑和重大工程，有较大的影响。

第六章 表彰

第十九条 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组织召开颁奖会，向获得

“中国钢结构金奖”工程的单位、个人授予奖杯及获奖证书，对获奖

单位及个人通报表彰。建设单位（项目业主）可在获奖工程上镶嵌统

一的荣誉标志。

第二十条 有关地区、部门和获奖企业可根据本地区、本部门

和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获奖企业及有关人员给予奖励。

第二十一条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将在协会官网和行业主流

媒体上公布“中国钢结构金奖”获奖工程名单与作出贡献的单位、个

人等。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复制“中国钢结构

金奖”奖杯和证书。对违反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已经获得“中国钢结构金奖”称号的工程，若发

现工程质量存在严重问题或隐患，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将组织专家

对该工程进行复核鉴定，并有权作出取消该工程“中国钢结构金奖”

称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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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纪律

第二十四条 “中国钢结构金奖”的评比表彰活动严格遵守《社

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国评组发〔2012〕2 号)和

《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暂行规定>

的通知》（民函〔2012〕125 号）的有关规定，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五条 申报“中国钢结构金奖”的单位、个人不得弄虚

作假，违者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取消申报、取消获奖资

格的处罚。

第二十六条 参与“中国钢结构金奖”评选活动的相关专家和

人员必须秉公办事，廉洁自律，不得侵害申报企业合法权益等。

第二十七条 参与“中国钢结构金奖”评选活动的专家和有关

人员回避本单位申报工程的评选活动。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分会

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原《“中国钢

结构金奖”审定与管理办法》2013 年版同时废止。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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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国钢结构金奖”工程评选程序及资料要求

附件二：“中国钢结构金奖”现场考评程序及核查要点

附件三：“中国钢结构金奖”考核评分表


